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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建請政府積極實行監獄犬訓練計畫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10） 

一、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犬訓練計畫始於 95 年 11 月 16 日，辦理至今已訓練逾 60 隻流浪犬，秉

持以認養代替購買的原則，提供外界社會善心人士認養，並宣導勿濫養、棄養，認養已逾 40

隻。另透過計畫性的訓練流浪犬與家庭認養，受刑人在過程中重拾成就感與自信心，喚起善

良本性，懂得愛惜動物並尊重生命，深具教化意義。 

二、有關能否朝向專業導盲犬或工作犬的專業方向執行，經由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就目前機關場

地設備與相關資源評估後，仍有下列幾項問題有待克服： 

(一)訓練場地不足：目前訓練乃以流浪犬基本服從訓練為主，並非以專業工作犬為目標，因

此場地等各種硬體設備須朝向專業化方向改良始能為之。 

(二)專業性師資與訓練經費：除現有師資另需聘請專業特殊訓練師資，訓練犬隻亦須特別挑

選。據了解一隻經專業訓練符合需求之工作犬相關費用即需幾十萬至上百萬元不等，是

否符合經濟效益，尚待進一步評估。 

三、犬訓計畫能否朝向專業發展，法務部矯正署將進一步評估與規劃，除須克服前述問題之外，尚

須與外界社會資源合作並擬定專案發展計畫，朝向培養特殊技藝及職業適性探索方向發展，

以形塑矯正專業優質形象。 

（十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為確保民眾食安，衛生福利部及地方相

關衛生單位應上緊發條予以嚴加控管動物用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216） 

羅委員就行政院對於民眾食安，衛生福利部及地方相關衛生單位應嚴加控管食碞中動物用藥

之殘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除持續督導縣市衛生局落實市售各類食品之例行性稽查抽驗，另針對動物

用藥殘留訂定相關年度監測計畫。源頭管理部分，行政院農委會每年亦對於畜禽產品安全及

畜牧場用藥品質，均有相關監測計畫，並針對歷年抽驗不合格之養殖場，列為加強檢驗、監

測名單。 

二、日前本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縣市政府衛生局等跨機關通力合作，啟動蛋品聯合稽查，共計

抽驗 54 件生鮮蛋品，進行動物用藥殘留檢驗，其中 2 件檢出動物用藥殘留不符規定；不合格

案件衛生局第一時間已要求廠商回收，並請轄區主管機關派員訪查，輔導正確用藥及遵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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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期規定，複驗合格前管制產品上市。2 件蛋品檢出之動物用藥為合法核准之動物用藥，但未

核准使用於產蛋中之蛋雞，農委會已要求業者遵守停藥期之規定，並應防範飼料交叉污染，

以避免違法殘留。 

（十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現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提供的扶

助僅以經濟扶助為主，相關部會主管單位應有更多元的扶助措施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94） 

羅委員就現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提供的扶助僅以經濟扶助為主，相關部會主管單位應

有更多元的扶助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我國社會福利給付的方式大致可分為現金給付與實物給付，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係為協助遭逢變

故之弱勢家庭紓緩經濟壓力，維持家庭基本生活及功能，避免家庭陷入困境，促進家庭恢復

正常運作，爰以提供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兒童托育津貼、傷病醫

療補助、法律訴訟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等現金扶助方式辦理扶助。 

二、至特殊境遇家庭倘家中若有關於婦女、兒少、老人、身心障礙者或其他家庭支持服務等非現金

扶助需求，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相關

法規及計畫方案，既有服務措施之運作機制行之有年，包括提供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

顧服務、單親家庭子女課後照顧、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單親培力計畫、單親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等服務措施，除針對各弱勢族群提供多元適切之福利服務外，亦有相關協助以扶植其自

立，已兼顧津貼補助與服務方案併行。 

（十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建請相關主管機關針對不同年紀老人提供

不同性質之長照服務內容，並且詳訂相關法令，以規範長照服務

之執行基準；且中央相關行政單位需釐定管理權責，方利長照業

務之推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31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92） 

羅委員就建請相關主管機關針對不同年紀老人提供不同性質之長照服務內容，並且詳訂相關

法令，以規範長照服務之執行基準；且中央相關行政單位需釐定管理權責，方利長照業務之推動問

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我國人口快速老化所衍生之長期照顧需求，本部自 97 年度分年編列預算，並按縣市政

府財力提供不同等級之補助比率，督導各縣市政府推動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以下簡稱長

照計畫），依失能者之需求，提供所需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輔具購買（租借）


